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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女婴 被弃福利院
7月28日上午8点，在省城樊洼路福

利院门口，一个女婴在路边被人发现后报

警。随后，这名女婴被送到合肥市第一人

民医院。该女婴身体瘦小，脸色泛黄，她

甚至不能全睁开眼睛，眼角泪水未干。面

对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她却不哭不闹，毫

无表情，四肢软绵绵的，有经验的医生判

断，该女婴可能患有先天性脑瘫！

果然，经过一番检查发现，女婴身上患

有好几种疾病，“上呼吸道感染引发支气管

炎，胆道堵塞，还有更严重的脑瘫！”医生朱

蓉的话中带着一丝无奈但更多是气愤。发

现女婴身患多种疾病，需要多个科室共同协

商治疗，“先着手对发热引起的支气管炎进

行抗炎。”“需要联合省立儿童医院小儿外科

对其胆道堵塞进行治疗，目前已经进行了会

诊，而手术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因为无人知道女孩的名字，为了辨

认，医护人员只好写上“无名氏”。但到当

晚11点，无名氏名字的后面又被加上“1”

字，原来，又送来了一名弃婴！

弃婴之痛，痛彻心扉。芸芸众生，每

一天有多少生命在呱呱坠地后即遭遗

弃？具体的数字当然难以统计。但从现

实来看，弃婴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正成

为社会一道难以愈合的创口。 弃婴现象，

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病。

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黄莉莉律

师介绍，目前我国《刑法》第２６１条规

定：“对年幼、年老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应

承担抚养责任，而不尽抚养义务情节恶劣

的，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律上本来应

以特别严厉的手段来追究父母的责任，但

寻找遗弃人或是要由弃婴的亲属之间自

愿提起诉讼实际上非常困难，所以遗弃人

往往不能受到法律的严惩。

律师说法 要加大遗弃行为的惩罚力度

短短一个月，6名婴儿被弃
律师：要加大遗弃行为的惩罚力度

“无名氏2”是一名刚出生不久的男

婴，因为比一般的婴儿早产近一个月，他

显得更加弱小 。“出生才两三天，但目前

生命体征较为平稳。”医护人员介绍，男

婴被发现在十里庙街头附近，路人报警

后，民警见婴儿手臂上还贴着橡胶皮膏，

便驱车将其送到医院。

在儿科的保温柜中，“无名氏 2”比

一般的孩子要坚强得多，稀疏的毛发，

微闭着双眼，小手握拳静静入眠。

据朱医生介绍，这名被弃的男婴早

产近一个月，需要住进条件好的医院里

慢慢让其发育长大，“一般一个月就度

过了危险期，就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健

健康康。”

早产男婴 出生两三天就被弃

短短一个多月，合肥就

相继出现 5 起遗弃事件！仅

7 月 28 日一天，樊洼路福利

院就接收了两例弃婴。6 个

弃婴的背后都有着无尽的感

叹和牵挂，恨父母的狠心？

怨命运的不公？愁生活的艰

辛？也许再多的说辞和辩解

都无法平息每一个有正义感

的市民的满腔怒愤！

记者 张敏 文

李超钰 图

在甲骨文中，“弃”的字形上部是一个倒立的小孩，中间是古人用的簸箕，下部是两只手，字面意思就是，用两只手端

着簸箕，将小孩倒出去。所以，在中国，那些不被家人接受而被扔掉的小孩子就被称为弃婴……

弃婴之一


